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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於立法會謝誓宏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 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消費者委員會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2022

年9月6日第878/E668/VII/GPAL/2022號公函轉來謝誓宏議員於2022年8月

26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2年9月6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  

對問題1.及2. 特區政府現行的階梯房屋政策，沒有法定的置換制度，居民

可根據自身的經濟能力、家庭發展和安居需要等，在不同階

段於社會房屋、經濟房屋、夾心房屋、長者公寓或私樓間自

由作出選擇，協助解決住房問題。  

對問題3. 消費者委員會表示，根據現時專門規範本澳在建樓宇買賣的

第 7/2013號法律《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》（俗稱

“樓花法”）的規定，僅在獲得土地工務局的預先許可後，

方可作出在建樓宇的承諾轉讓及承諾設定負擔的法律行為。

同時，雙方所簽署的預約買賣合同，必須載有作為該法組成

部分的附件所載的事項，包括擬轉讓獨立單位的名稱、用

途、層高、實用面積、間隔、共同部分的分攤面積（附平面

圖）；樓宇物業管理的實體、主要服務內容、收費標準；擬

轉讓的獨立單位的總價等內容。此外，樓宇買賣屬民事法律

關係，受到澳門《民法典》所規範。因此，購買本澳在建樓

宇人士，亦會受到相關法律保障。另一方面，當涉及消費者

與經營者之間因樓宇買賣合同所產生的爭議，委員會會根據

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的規定，以及6月12

日第4/95/M號法律《重組消費者委員會》賦予的職權，透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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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停方式處理雙方的消費爭議，亦會建議雙方將爭議提交澳

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解決，或研究其他適切解決方

案。  

  房屋局局長  

山禮度  

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 

 

 


